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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
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依法治
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备
的法律知识应当成为人们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
对于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党和国家致力
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培养法律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我国法学专业的教材
建设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为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制约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的教材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学教材理论
与实际结合的程度不够，尤其表现在高职高专法学教材中。　　为了适应法学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积
极探索和总结结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法和经验，针对当前绝大多数法学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的倾
向，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了全国几十所大学共同编写了“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这套
教材分为本科和高职高专两个系列，内容涵盖了法学的全部学科，系统性强；囊括了最新立法成果、
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前沿热点问题，贴近时代发展，做到了理论性与实用性的较好结合。这两
套系列教材堪称系统工程，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在法学教材建设中首屈一指；在知识系统的完
整性、理论观点的稳妥性、引用资料和法规的准确性以及文字表达的规范性和可读性等方面都达到了
较高的水平。　　教材是教学之本，好的教材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科研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组织
编写和出版一套高质量的教材，殊非易事，由全国相关院校的专家学者认真编写的这套系列教材必将
对全国法学高等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衷心希望更多的高校学者和教师为建设适应新世纪法学教
学和实践需要的教材继续贡献力量。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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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主要讲述了：为了适应法学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和总结结高等法学
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法和经验，针对当前绝大多数法学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
了全国几十所大学共同编写了“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精品教材”。这套教材分为本科和高职高专
两个系列，内容涵盖了法学的全部学科，系统性强；囊括了最新立法成果、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
和前沿热点问题，贴近时代发展，做到了理论性与实用性的较好结合。这两套系列教材堪称系统工程
，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在法学教材建设中首屈一指；在知识系统的完整性、理论观点的稳妥性
、引用资料和法规的准确性以及文字表达的规范性和可读性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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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幸红，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法学会会员，广东省梅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多年来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课题：流域突发
性水污染应急措施法律机制研究——以珠江流域为视角、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珠江流域水污
染控制法律对策、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等数项省部级课题。完成《污染控制策略创新——排污权交易
及其法律规范》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先后在《法商研究》、《学术研究》、《法学杂志》、《法
律适用》、《河北法学》、《求索》、《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数篇
论文被《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国际法学》、《外贸经济、国际贸易》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
转载。任教期间曾获广东商学院“先进工作者”、“古勃勤奖教金一等奖”、“青年教师课堂教学优
秀奖”。多次获广东商学院“教学优秀奖”、“三育人”先进个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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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分类和特征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分类　　（一）狭义和广义
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根据调整范围的不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可以分为广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和狭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广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指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国土、资源
以及环境、能源等领域，因此，环境法律体系的范围应当同样也扩及这些领域；狭义的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是指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过程中产生
的，所以，环境法律体系的范围应当只包含这些领域。　　（二）一般和特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根据调整对象不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可以分为一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和特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
谓一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指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法，即国家制定的全面调整环境社会关系的法律文
件，它对环境资源保护的重大问题作出全面的原则性规定。《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基
本法。特别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指针对特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对象和特定污染防治对象而制定的法律
规范，如《水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　　（三）实体和程
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根据法律规范性质不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可以分为实体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和程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实体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指规定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或者法律保护的具体情
况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环境保护法》、《水法》、《森林法》等。程序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是指规
定行使具体环境资源实体法所要遵循的程序，这类法律规范多是一些部门规则或地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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